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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企业上市奖补资金兑现

工作的通知
各县（市）区地方金融监管部门，有关申报企业：
根据工作安排，经研究，我局定于近期开展一批企业上市挂牌政策兑现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免申即享政策兑现

根据《合肥市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（金融业）》（合金〔2023〕30号）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按照市免申即享工作程序予以兑现，无需企业申请。请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将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于11月21日前反馈我局。
非免申即享政策兑现

申报政策范围为：1.《合肥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（金融业）》（合金〔2021〕47号）中“鼓励企业上市融资条款”，政策施行日期为2021年1月1日-2022年12月31日；2.《合肥市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（金融业）》（合金〔2023〕30号）中“企业上市股改奖励”“拟上市企业迁入奖励”“上市后备企业贷款贴息奖励”等条款，政策施行日期为2022年1月1日-2024年12月31日。其中“上市后备企业贷款贴息”奖励对象需辅导备案时间满1年（按年贴息）。已享受过合金〔2021〕47号文件中上市奖补政策的企业不重复享受合金〔2023〕30号文件上市奖补政策。
请各有关企业注册并登录“合肥市产业政策综合服务平台”（https://hfcyzc.hfceloan.com/frontPage），按要求上传申报材料（不需要提供纸质申报材料），申报截止日为11月24日，逾期将不再受理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请各县（市）区、开发区组织辖内符合政策申报条件的企业开展政策申报工作，并及时在信息系统内对企业提交的申请进行初审。各企业应认真准备申报材料，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对政策申报过程中弄虚作假、骗取资金的，予以追回，并纳入合肥市产业政策管理信息系统黑名单库，3年内不得申报产业政策；情节严重的，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《合肥市促进经济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则（金融业）》（合金〔2023〕30号）
      2.《合肥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实施细

则（金融业）》（合金〔2021〕47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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